[bookmark: _Toc465264027][bookmark: _Toc420506979][bookmark: _Toc425933103]阳新县县级政府采购询价采购需求公示
及征集供应商名单公告

   （阳新县13个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分技术报告和划分方案编制项目）
依据阳财采计备[2018]A239号函要求，南京永道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就阳新县13个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分技术报告和划分方案编制项目所需货物及相关服务进行询价采购，现对采购人提供的采购需求进行公示，公开征询意见，并接受有意向的潜在供应商报名。
一、项目编号： 131-Zcg·2018-247           
二、项目名称：阳新县13个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分技术报告和划分方案编制项目
二、项目基本情况
1、采购方式：询价采购；
2、采购内容：阳新县13个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分技术报告和划分方案编制项目（具体详见附件1采购需求）；
四、采购预算：27.3万元
五、供应商资格条件
（一）应具备《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的基本条件。
（二）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并须提交《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且必须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须提供网站截图）、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四）特定条件：
1.投标人必须是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人具有合格有效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合一营业执照），且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和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根据项目需求提供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
2.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一年内（至少一个月）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票据）；
六、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否。
七、需求公示
（一）公示期：本公示发布之日起至2018年12月18日17:30时止。
（二）意见反馈方式：对采购需求提出相关意见（应说明理由）应客观公正、实事求是，供应商可以在公示期内向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提交相关意见。
（三）采购需求获取方式：
1、可在“湖北省政府采购网”、“黄石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及“阳新县人民政府网”点击本公告中的链接免费下载。
2、采购需求下载：可在“湖北省政府采购网”、“黄石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及“阳新县人民政府网”点击本公告中的链接下载。采购需求及报名表下载：见附件
（四）需求公示的目的：就采购需求的公正性与专业性征询各潜在供应商的意见，无论是否反馈意见均不影响供应商参与征集供应商名单。
八、征集潜在供应商
（一）征集的供应商为本项目备选供应商，最终由询价小组确定不少于三家供应商参加询价。如供应商受邀请后无故不参加询价，将被列入阳新县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不诚信供应商名单。
（二）有意参与本项目的潜在供应商可在公示期内通过邮件方式（在公示期内向指定邮箱2395763479@qq.com递交报名资料）进行报名。
（三）报名资料至少应当包含以下内容：
1.供应商报名表（格式见附件）。
2.《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提供下列材料：
（1）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如供应商是自然人的提供身份证明材料；
（2）财务状况报告，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
（3）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
（4）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5）具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的证明材料。
3.未被列入 “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网页打印件。
4.特定条件。

九、联系方式：
1、采购人：阳新县环境保护局
地  址：阳新县兴国镇东坡路4号
联系人：刘科长  
电  话：0714-7314151

2、采购代理机构：南京永道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花园百步华庭南区102栋1层3室商铺
联  系  人：汪秀华           
电话：18271697786
南京永道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3日

附件1：阳新县13个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分技术报告和划分方案编制项目采购需求
1、 项目名称：阳新县13个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分技术报告和划分方案编制项目。
2、 目的意义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按照《湖北省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要求，结合《黄石市生态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黄政发（2017）6号），依据最新规范《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 338-2018）对饮用水源保护区进行划分，加强阳新县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和治理，防范饮用水水源污染风险，保障饮用水安全。
3、 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6月27日第二次修正）；
3、《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17号）；
[bookmark: _GoBack]4、《中国人民共和国水法》（自2016年7月修订）；
5、《湖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2014.01）；
6、《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 338-2018）；
7、《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环办[2012]50号）；
8、《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年12月22日修正版）；
9、《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技术要求》（HJ/T 433-2008）；
10、《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 773-2015）；
11、《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状况评估技术规范》（HJ 774-2015）；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13、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06）；
16、《省环境保护委员会关于印发<2017 年湖北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鄂环委 (2017 ) 4号）；
17、《黄石市生态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黄政发（2017）6号）；
18、《黄石市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条例》（2018年10月25日黄石市人大通过版）。
四、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文件编制的基本要求
1、总则：划分目的，划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相关已经批准实施的规划，保护区划分的技术路线。
2、饮用水水源基础环境状况：饮用水水源地所在区域或流域的自然状况，饮用水水源地所在区域或流域的社会经济状况，饮用水水源地周边城乡土地使用现状及规划情况，饮用水水源地规划、水功能区划、重要生态功能区划等情况。饮用水水源地基础状况，饮用水水源地的水质状况调查评价，饮用水水源地周边及上游污染源调查，饮用水水源地水环境风险分析。
3、开展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状况调查：①河流型饮用水水源地：富池镇、黄颡口镇、半壁山农场、荆头山农场、军垦农场5个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开展地表水饮用水水源水质62项指标监测分析一次；②湖泊、水库型饮用水水源地：白沙镇、浮屠镇、陶港镇、王英镇、排市镇、木港镇6个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按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62项监测指标基础上补充叶绿素a和透明度2项指标监测分析一次；③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地：枫林镇、龙港镇2个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进行一次地下水39项常规指标监测分析。
4、保护区划分与定界：确定各级保护区划分的技术方法，说明选用的技术指标、数值计算方法及理由、准保护区划分的必要性及意义等，初步划分结果及分析，一级保护区范围的确定，二级保护区范围的确定，准保护区范围的确定，保护区定界方案，保护区定界的技术说明。
5、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规范化建设与管理要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规范化建设突出问题及整治措施、水源水质监测网站的布置，水质项目的常规和预警监测，污染源监督、应急预案制定和应急监测能力建设等；若水质尚未达标，应要求水源准保护区实施总量控制，并提出水质达标期限和相应的管理控制措施。
6、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建设投资估算：保护区规范化建设项目投资估算，规范化建设目标达标的可行性分析。
7、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图件及有关说明：保护区详细情况（包括取水口位置、监测点位、周边污染源分布等）图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登记表、一级、二级保护区和准保护区矢量图、保护区边界主要拐点的经纬度坐标等矢量图及详细情况的文字说明等内容。

五、技术要求
	序号
	项目内容
	技术内容

	1
	水源地水质检测
	13处“百吨千人”及以上规模水源地，含现场采样，数据分析及审核、检测报告编制；

	2
	技术咨询
	13处“百吨千人”及以上规模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现场踏勘
	13处“百吨千人”及以上规模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环境调查;

	
	
	水源地环境分析报告
	根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分析水环境质量，撰写分析报告

	
	
	水源地保护区划分方案
	按照技术规范划分13个“百吨千人”及以上规模集中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二级保护区及准保护区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規范化
	 根据相关国家标准及规范，对各水源地的规范化建设进行梳理，并明确建设要求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建设投资估算报告
	对不符合国家标准及规范的水源地，提出相应整改意见及要求，并初步估算投资需求

	3
	方案评审验收
	对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组织县级、市级及省厅三级考核验收



六、商务要求
1、质保期：一年。
2、供货期：收到中标通知书后15个工作日内完成阳新县13个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分技术报告和划分方案 ；
3、 供货地点：阳新县环境保护局 。
4、付款方式：阳新县13个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分技术报告和划分方案通过专家评审后7个工作日内付清。




附件2：供应商报名表
供应商报名表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供应商名称
（盖章）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电话（办公电话和手机）
	 

	联系人邮箱
	 

	供应商提供的
报名资料
	1.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如供应商是自然人的提供身份证明材料。

	
	2.财务状况报告，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

	
	3.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

	
	4.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5.具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的证明材料。

	
	6.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网页打印件。

	
	7.特定条件：
1）.投标人必须是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人具有合格有效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合一营业执照），且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和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根据项目需求提供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
2）.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一年内（至少一个月）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票据）；


	供应商意见
	供应商可对本项目采购需求的公正性、专业性、合理性等提出自己正确的意见、建议等（可另页详细表述）。


注意事项：
1.供应商必须严格按照公告的内容和要求，完整递交有关资料，逾期递交的将予以拒收。
2.供应商所递交的资料（全部盖有单位公章）必须为一般常用电脑办公软件能够读取的清晰、易于辨识的彩色电子扫描件、照片（相关证书和证明材料的原件）,并对其他递交资料内容的真实性、有效性及完整性负责，如提供文件资料有错漏、模糊不清、复印件的电子扫描件、照片、无法读取识别或弄虚作假等，一律属于无效文件。 
3.须在邮件（附件文件名注明公司全称）注明公司全称、项目名称及项目编号（不注明我单位将拒收报名邮件）。
